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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支持集成电路 

设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》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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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

经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认定的集成电路公共技术

平台。 

2  

在本政策生效之日后经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新认

定（建设）的公共技术平台（平台的工商、税务和统计关系需在

高新区），为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及重点支持领域企业提供技术

服务，上年度服务区内企业的技术服务费用总额不低于 100万元，

新认定（建设）的公共技术平台建成时限及相关费用的发生距离

新认定（建设）的时间不超过 36 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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